泉州市鲤城区教育局文件

泉鲤政教〔2020〕59号

泉州市鲤城区教育局关于设立泉州

鲤城新文曲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的批复

毛建荣先生：
你举办泉州鲤城新文曲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的申请，经审查，符合办学的基本条件，我局已于2020年8月10日依法作出准予许可的决定（泉鲤教许字[2020]第04号），为后续工作的顺利开展，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设立营利性民办学校——泉州鲤城新文曲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校址设在鲤城区庄府巷口改建工程2#-07号二层。泉州鲤城新文曲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学校），属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以中小学全科课程辅导为办学内容，学校具有法人资格，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责任，拟任法定代表人为毛建荣先生。

二、学校应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及时到鲤城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以及到鲤城区税务部门进行税务登记。

三、今后学校变更举办者、名称、办学地址、办学内容等信息的，须报原审批机关批准并到相关行政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四、学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福建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加强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泉州市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试行）的通知》的规定，依法依规办学。

泉州市鲤城区教育局

2020年8月10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  市教育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安分局、税务局

	泉州市鲤城区教育局                 2020年8月1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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